
就职于范畴 1 或 2 企业之者的签证申请 

 

随着企业的国际化，高科技外国人的雇佣及企业内的转职越来越多。为了雇佣外国人的

手续迅速且圆滑的进行，就职于日本的公共私立机关而申请的签证中，对就职于范畴 1 或 2

的企业之者及其家族（配偶者或子女）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申请，按下记办理。 

 

记 

 

1、就职于范畴 1 或 2 的企业之者 

    范畴 1 或 2 的企业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根据发表资料能明确其活动，因此对就职于此

企业者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申请，免除提交部分材料，审查期间从受理之日起 10 工作

日为目标而处理申请资料，使审查迅速•简化。 

 

2、作为 1 的被抚养者家族（配偶者或子女） 

（1）与 1 同时递交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申请时 

    此时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审查，抚养者与家族之间的关系及抚养者的抚养能力没有疑问时，

为了让与 1 同时入境，迅速处理。 

（2）与 1 分别递交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申请时 

    此时能提出抚养者的所属机关属于范畴 1 或 2 的证明时，若抚养者与家族之间的关系及

抚养者的抚养能力没有疑问且有合理的理由证明为何没有与抚养者同时申请等，可视同为（1）

的情况，与（1）一样成为迅速处理的对象。 

 

 

 

（参考） 

范畴 1 

（1）日本的上市公司 

（2）经营保险业的相互公司 

（3）国家、地方公共团体 

（4）独立行政法人、特殊法人、特别认可法人、国家•地方公共团体认可的公益法人 

（5）法人税法别表第一里揭示的公共法人 

范畴 2 

前年度的给予所得的源泉征收票等的法定调书合计表的源泉征收税额为1500万日元以上

的团体或个人 


